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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萧钢构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一次行权结果暨股份上市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行权股票数量：298,386股 

 本次行权股票上市流通时间：2017年 8月 9日 

一、本次股票期权行权的决策程序及相关信息披露 

根据 2017年 7 月 4日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的第

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

授予部分第一个行权期符合行权条件的议案》《关于注销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

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暨调整可行权数量的议案》，董事会同意符合

条件的 27名激励对象行权，行权价格为 7.80 元/股，可行权数量为 298,386 份。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7年 7月 5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杭萧钢构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股票期权

第一个行权期符合行权条件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75）。 

二、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行权的基本情况 

（一）行权人数：27人 

（二）行权价格：7.80元/股 

（三）行权数量：298,386股 

（四）激励对象本次行权的股份数量 

本次符合行权条件的 27名激励对象均为公司部门经理、工段长等核心技术、

业务相关人员，无董监高人员。 

姓名 职务 
可行权数量

（份） 

占股权激励计

划总量的比例 

占授予时总股

本的比例 

核心技术、业务相关人员  298386 1.3359% 0.0404% 



 

（五）本次行权股票来源情况 

本次行权的股票来源为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公司 A股股票。 

三、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一）本次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日为 2017年 8月 9日。 

（二）本次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数量为 298,386股。 

（三）本次激励对象行权后，公司新增股份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参与公

司本次行权的激励对象中无董监高人员。 

（四）本次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股份 117,591,500 0 117,591,500 

无限售条件股份 1,256,530,730 298,386 1,256,829,116 

总计 1,374,122,230 298,386 1,374,420,616 

本次股票期权行权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单银木先生所持股份数未

发生变化，持股比例为 43.65%，未导致控股股东控制权发生变化。 

四、验资及股份登记情况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7年 7月 6 日出具了编号为“大

华验字[2017]000464 号”的《杭萧钢构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

第一个行权期行权验资报告》，认为:截至 2017 年 7月 4日，27名激励对象中，

27 名予以行权，杭萧钢构公司已收到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缴纳的行权款共计人民

币 2,327,410.80 元，其中新增股本人民币 298,386.00 元（大写：人民币贰拾玖

万捌仟叁佰捌拾陆元整）。全部以货币资金出资。同时我们注意到，杭萧钢构本

次增资前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374,122,230.00 元，累计股本为人民币

1,374,122,230.00 元（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的股本

数），已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大华验字[2017]000463 号

验资报告验证。截至 2017 年 7 月 4 日止，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374,420,616.00元，累计股本为人民币 1,374,420,616.00 元。 

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本次新增股

份的登记手续，并已收到登记结算公司于 2017 年 8 月 2 日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

证明。 

五、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行权募集资金将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六、本次行权后新增股份对最近一期财务报告的影响 

本次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为 298,386 股，占行权前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022%，对公司最近一期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均不构成重大影响。 

根据公司 2017 年第一季度财务报告，公司 2017 年一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为 120,547,756.75 元，基本每股收益为 0.113元；本次行权后，

若以行权后总股本 1,374,420,616 股为基数计算，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不变的情况下，2017 年一季度基本每股收益相应摊薄。 

七、备查文件 

（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二）验资报告 

特此公告。 

 

 

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七年八月四日 

 


